
相亲遇到中意对象

“我和妻子是经人介绍相亲认识

的， 因为双方家里都‘催婚’， 当时

觉得彼此条件差不多， 交往了一个多

月就领证结婚了。”

在一家企业担任销售的陶先生知

道自己各方面条件都普普通通， 因此

对于另一半也没有过高的期望， 只希

望能找个志同道合的人。 过了而立之

年仍然单身的他在家人的催促下， 开

始了一次又一次的相亲。

“相亲过程中， 也遇到过几个聊

得不错的， 但是见面后跟介绍人打听

意向， 都委婉地告诉我对方觉得不合

适……” 直到碰到姜小姐， 陶先生第

一次在见面后获得了“可以交往看

看” 的反馈。

姜小姐在一家公司做财务， 陶先

生对她的第一印象是比较文静内向，

但经过几次接触后， 发现她性格里也

有活泼可爱的一面。

在交往一个月，见过双方父母后，

两边都给出了“尽快结婚”的指示。

女方提出要给彩礼

对于儿子的婚事， 陶先生父母早

已经做好了准备。 几年前， 父母出了

首付款给陶先生买了一套二手房， 登

记在他个人名下， 并由他自己还贷。

这处房子买下后一直没有重新装修，

就是等着将来陶先生结婚时再做打

算。

确定关系后， 陶先生便带着姜小

姐和她的父母一起看了房子。 随后陶

先生联系了装修公司， 和姜小姐一起

确定了装修方案。

随着装修队的进驻， 陶先生和姜

小姐初步商定了婚期， 然后开始一起

看婚宴场地、 选拍结婚照的地方、 挑

选和定做婚纱……

在此期间， 他们确定了婚宴场地

并付了定金， 并相约第二天一起去办

理结婚登记。 看着新婚生活正在不断

推进， 陶先生虽然有点疲惫， 却又满

心欢喜。

直到一条微信消息， 给了他兜头

一盆冷水： “我妈说， 我家那边的习

俗是要有彩礼的……”

“彩礼？” 陶先生告诉我， 因为

姜小姐之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事， 所以

他完全没有想过彩礼的问题。 他赶紧

和姜小姐通了电话， 询问彩礼需要多

少。 “她告诉我可以是 30 万元或者

28 万元， 我说需要和家人商量一

下。”

姜小姐家要收彩礼， 这让陶先生

的父母也感到十分意外和为难， 尤其

是彩礼的数额还不小， 这完全打乱了

家里对于婚事资金的安排， 陶先生表

示： “这婚我是不想结了！”

但事已至此， 不结婚似乎已经不

可能成为一个选项。 经过父母的一番

劝说， 陶先生又跟姜小姐通了电话，

最终商定彩礼共 20 万元， 女方会在

新居购买家用电器作为嫁妆。

心结难解引发矛盾

第二天， 陶先生和姜小姐一起去

办理了结婚登记。

这本该是令人兴奋的一刻， 但陶

先生却高兴不起来， 只是强颜欢笑拍

下了结婚登记的照片。

在之后的日子里， 陶先生因为装

修和筹办婚礼的事多次和姜小姐以及

她的父母发生争吵， 又在自己父母的

劝说下平息。

虽然一切按部就班， 但陶先生知

道， 女方出其不意的彩礼要求， 成了

他的一个心结。

“我问她， 要彩礼你怎么不早

说？ 她说， 这事应该男方主动问的，

哪有我们提的……”

由于矛盾日益激化， 陶先生决心

不再听取父母的意见， 坚决要跟姜小

姐离婚， 并要求对方返还彩礼。

女方则表示：“离婚可以， 彩礼不

退，你还要赔偿我们的损失！而且离婚

要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彩礼是一方父

母给另一方父母的，完全是两码事。 ”

“损失？ 办婚礼、装修这些都是我

出得钱，他们有啥损失？ ”陶先生感到

愤愤不平，并咨询他的要求是否合理。

返还18万化解纠纷

“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交往时间比

较短， 彼此沟通了解不够。 就现在离婚

的问题来看， 你们既没有子女又没有多

少共同财产， 关键问题就是彩礼。”

对于彩礼， 必须认识到这的确是一

种习俗， 而且不同地区有所不同， 因此

在婚前应当做好沟通和了解。

从法律角度来看， 如果陶先生和姜

小姐尚未登记结婚， 那么彩礼是应当返

还的。 但陶先生和姜小姐已经登记结婚，

原则上彩礼无须返还。

但是相关司法解释也明确： 如果共

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 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

况， 综合考虑彩礼数额、 共同生活及孕

育情况、 双方过错等事实， 结合当地习

俗， 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因此， 对于陶先生的情况， 彩礼应

当返还多少很难给出明确的计算标准。

因此我建议， 双方最好能够进行坦诚的

沟通、 彼此化解心结。 如果一定要离婚，

也最好心平气和地达成调解， 好聚好散。

后来陶先生告诉我， 他在介绍人的

居中调解下和姜小姐进行了协商并达成

了协议， 对方退还了 18 万元， 双方经过

离婚冷静期后， 已经正式办理了离婚登

记。

□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我国大部分地方都有在

结婚前由男方给付彩礼， 而

女方则相应提供嫁妆的习

俗。

从彩礼的时代演进来

看， 其经济补偿功能已经趋

于弱化， 主要是传统习俗和

地方风俗习惯的一种体现。

结合彩礼的传统习俗因

素及时代变化， 应当将彩礼

理解为男方家庭以结婚为目

的对于包括出嫁女儿在内的

女方家庭的赠与， 父母及出

嫁女儿共同对受赠财产享有

利益。

因此，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

明确： 婚约财产纠纷中， 婚

约一方及其实际给付彩礼的

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 婚

约另一方及其实际接收彩礼

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被告。

对于彩礼的返还问题 ，

上述司法解释明确：

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

共同生活， 离婚时一方请求

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

的 ， 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

持。

但是， 如果共同生活时

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

使用及嫁妆情况， 综合考虑

彩礼数额、 共同生活及孕育

情况、 双方过错等事实， 结

合当地习俗， 确定是否返还

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人民法院认定彩礼数额

是否过高， 应当综合考虑彩

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给付方家庭经济

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因素。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

已共同生活， 一方请求返还

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人

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

用及嫁妆情况， 综合考虑共

同生活及孕育情况、 双方过

错等事实， 结合当地习俗，

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

体比例。

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 ，

因此无论是婚前给付彩礼，

还是婚后返还彩礼， 双方都

应坦诚沟通， 尽量通过协商

的方式达成协议。

结婚时间短

彩礼应酌情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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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方家庭的“催婚” 下， 一对年轻男女相识一个月就

决定结婚， 并开始新房的装修和预定婚宴。 然而女方提出的

彩礼要求却让男方感到十分意外， 并就此成为“心结”， 最终

导致双方闹到离婚的地步……

资料图片

相亲闪婚

20万彩礼成心结

好聚好散

协商后返还18万


